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0年2月5日
府行救字第1100015427號
訴　願　人楊00       地址：南投縣仁愛鄉00巷20號
訴　願　人楊00       地址：南投縣仁愛鄉00巷20號
訴　願　人楊00     地址：南投縣仁愛鄉00巷20號
代表人00   地址：南投縣仁愛鄉00巷20號
訴願人楊00君等3人因申請武界段417地號（以下稱系爭土地)原住民保留地事件，不服本縣仁愛鄉公所對其依法申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不作為，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事  實

    緣系爭土地係為原住民族委員會經管之國有原住民保留地，土地使用編定類別為農牧用地；土地面積為696,328平方公尺，系爭土地共有物分割前面積為833,800平方公尺，前因土地所有權人李00、李00、李00、楊00、楊00、楊00等6人於105年11月4日與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爰系爭土地經分割後面積已為696,328平方公尺。訴願人於109年7月間向本府申請系爭土地耕作範圍重新測量事宜，本府並於109年8月12日府授原產字第1090187619號函轉因事涉業務權責請仁愛鄉公所依規妥處，因該分割請求並非原住民保留地申請案件，仁愛鄉公所並無權責依訴願人之陳情內容辦理，訴願人不服，於109年10月13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77條第 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於訴願救濟範圍之事項提起訴願者。」分別定有明文。行政法院55年度裁字第50號判例：「人民不服官署之處分，固得循行政爭訟程序，以求救濟，但官署基於私法關係所為之意思表示，則屬私法上之行為，不得視為基於公法上權力服從關係之處分，人民對之有所爭執，應向該管民事法院提起民事訴訟，非訴願及行政訴訟所能解決......。」
2、 經查本案訴願人楊00君、楊00君、楊00君，及所有權人李00君、李00君、李00君等6人委託王蔡桃紅地政士於104年10月1日向仁愛鄉公所提出共有物分割申請在案，並附「立門測量公司於104年3月6日測量之成果圖」、土地分割協議書、土地複丈分割及標示變更登記申請書及姓名清冊各1份，惟當時因仍未辦理土地複丈標示變更分割登記，爰暫編分割地號，楊00君、楊00君、楊00君、李00君、李00君、李00君所有權範圍暫編分割地號分別為417-1A、417-2B、417-3C、417-4D、417-5E、417-6F地號。前揭土地標示分割嗣經本縣埔里地政事務所104年12月31日埔地二字第1040014489號函辦竣，王蔡桃紅地政士遂於105年1月22日就地政機關完成分割之結果向原處分機關提出共有物分割登記，分割後楊00君、楊00君、楊00君、李00君、李00君、李00君所有權範圍分割後地號暫編分別為417-4、417-5、417-6、417-3、417-1、417-2地號，惟因案地部分面積為原住民族委員會經管之國有原住民保留地，共有物分割登記申請書、分割契約書等相關文件仍需原住民族委員會用印，嗣經仁愛鄉公所105年3月18日以仁鄉土農字第1050001668號函送本府原住民族行政局轉陳原住民族委員會，期間案經補正程序後，經原住民族委員會105年8月5日原民土字第1050045342號函核印，由仁愛鄉公所105年8月31日以仁鄉土農字第10500161158號函送埔里地政事務所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程序，於105年11月4日完成登記事宜，其程序並無違誤。
3、 查本案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登記係全體所有權人協議分割，有土地分割協議書、印鑑證明、立門測量公司認證地籍圖附卷可稽，並參酌70年間訴願人祖父楊00造林面積位置，尚無違誤，訴願人事後認為105年間所辦理之共有物分割結果與實際耕作範圍不一致，要求重新施測調整，惟本案係依訴願人提出之測量成果圖完成分割登記，並非公權力所為之行政行為，且當初辦理共有物分割係由原共有人原住民族委員會與訴願人等人合意分割之民事行為，核屬私權事項，訴願人對協議分割結果不服，應循民事訴訟程序救濟，非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訴願人遽對仁愛鄉公所提起課與義務訴願，揆諸首揭規定及判例意旨，自非法之所許。
4、 本件訴願應不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蔡 嘉 容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林 琦 瑜

中華民國110年2月5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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